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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借贷案件中，对事实的准确认定至关重要，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当前，事实认定的相关法律法

规尚不完善，法官面临着诸多事实认定难点。这些难点不仅包括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被告否认

的构成，还涉及到胁迫事实存在性以及申请鉴定权的归属问题。为攻克难点，有必要结合对相关司法案

例的深入分析，探讨并提出“经验法则”在民间借贷事实认定中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以为民事司法审判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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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in private loan cases is crucial and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are not yet perfect, and 
judges fac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These difficulties include not only the 
plaintiff to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size of the evidence, the defendant denied the composition, but 
also involves the existence of coercion and the right to apply for appraisal of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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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cases of in-depth analysis, to explore and put forward the “rule of thumb” in determining 
the facts of private loan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
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civil judici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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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非官方的金融领域，个人、企业以及非企业组织之间开展的资金互助行为，构成了民间借贷这一

概念，其性质属于民事合同[1]。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涌现出大量民间借贷，与之伴随而产生了大量民间借贷纠纷。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最重要、最困难的便是事实认定问题。其中存在三个原因为法官还原案件法律

事实带来阻碍：第一，此类案件多发于关系较为亲近的主体之间，如亲戚、同事、合作伙伴等，借款程序

简易且不规范，事实上模糊不清；第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相关证据简单，多为借条、欠条、交付凭

证，并且大部分借据和收据欠缺，不符合完整的法律要件；第三，双方对借款原因、交付情况、还款与否

的陈述主观性强，容易产生矛盾[2]。为引导和辅助法院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最高院发布了司法解释及其

它规范性文件对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事实证明责任和法官的自主裁量权进行明确。但是，实践中法院仍在

民间借贷事实认定上错误频频，缺乏正确的应对思路。 

2. 民间借贷的相关规范与“经验法则” 

民间借贷案件特殊性强，还原法律事实难度大，法官审理时不仅要结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书面

规定，还需要适当应用“经验法则”做出判断和裁定。 
民间借贷相关规范中，主要存在两方面规定。一方面是民间借贷案件的事实证明责任相关规定，主

要体现在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5、16 条，即原

告以借据等凭证提起诉讼，被告主张抗辩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若被告证据能成功证明其主张，原告则

需要继续对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在明确法官有关该类案件的自由裁量权上，2021
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 15 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官对于借贷事实的不确定性，有权依据多方面因素进行

综合考量，以确定借贷关系是否存在，2019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85 条

明确提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有权依据已经确认的事实，综合推断出其它事实的真实性。 
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基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关于事物之间因果联系

或特征状况的规律和认知。司法审判下，这一概念的构建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依赖的经验必须是在日

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且具有普遍性的稳定事件；第二，这些经验必须是公众能够识别和领会的；第三，法

则源自于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积累的理性认知[3]。我国法律存在“经验法

则”的适用设计，例如《民事诉讼法》第 192 条规定了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认定程序。这实际上属于

法律默认假设的一种，即一旦某个事实被认定为真实存在，那么与之相关的其它事实或权利也被认为是

真实存在的。虽然法律上的预设推断能够为案件审理带来便利与优势，但由于案件的具体事实和环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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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复杂，法律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性。因此，法官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生活和审判经验，

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事实认定[4]。 

3. 事实认定难点 

在民间借贷中涉借据相关事实认定的大多数情况下，法官需要运用主观判断。但是，主观判断既具

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特点，又缺乏方法论支撑，给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造成重重困难。 
(一) 原告证据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指证据在法律程序中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和效力的大小。具体来说，证明力能够反

映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即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待证事实[5]。作为一个定量概念，其主要

目的在于表现出证据的强度和有效性。通说认为，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

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据的可信性，并且证据的形式和内容的清晰性也会影响其证明力[6]。 
民间借贷案件中，法官需要判断原告为主张借贷关系存在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其原因在于两

点：第一，借贷事实的成立、借贷关系的存在是该纠纷产生的基础。民间借贷纠纷首先要求原被告之间

存在借贷事实和关系，如果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与借贷事实成立间不存在关联性，即无证明力，则该纠纷

在法律上就丧失了解决途径。第二，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直接决定了被告构成否认所需达到的标

准高低。虽然原告能够证明其与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如果法官认为其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弱，那么

被告针对原告主张构成否认所要达到的标准就会降低。 
(二) 被告的否认 
在民事诉讼中，否认是指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表示不真实或不存在的陈述，进行否认是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根据否认的内容和形式，其被分为直接否认、间接否认、推论否认。直接否认指被告直接

否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间接否认指被告承认原告主张的某些事实存在，但否认其主张的效果事实，例

如，原告主张被告欠款，被告则主张款项是原告赠与的；推论否认指被告以不知道或不记得为由，否定

原告所主张的事实[7]。民间借贷案件中，被告的否认绝大多数属于直接否认，即原告主张被告欠款，被

告直接否认该欠款事实的存在。当被告成立否认时，原告将继续承担证明主张事实存在的责任。 
确定被告是否构成否认，法官必须要明确不同案件中否认标准的程度。如上文所言，被告构成否认

的标准高低与原告所提供的有关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息息相关。原告证据证明力弱，

则被告否认标准降低。反之，原告证据证明力强，被告否认标准提高。 
(三) 胁迫事实 
《民法典》第 150 条对“胁迫”作出有关规定，侵害方采用威胁手段，迫使另一方在非自愿情况下

做出民事法律行为。胁迫的成立要求胁迫方具有胁迫故意、实施了不法的胁迫行为、被胁迫方因胁迫作

出意思表示[8]。民间借贷中，在被告以存在胁迫为由而不承认借据真实性时，法官认定的难点在于判断

胁迫事实存在与否。从程序法的角度而言，当法官认定胁迫事实存在时，该借贷行为就具备了可撤销法

律行为的性质，被告则有权申请撤销。 
(四) 申请鉴定权的归属 
《民事诉讼法》第 79 条第一款指出，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但

是，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在什么情况下有权申请司法鉴定做出规定。实践中最突

出的问题是：在被告不承认借据真实并主张借据中字迹属于伪造的情况下，法官需要确定原被告中哪一

方对该字迹拥有申请司法鉴定的权利。 

4. “经验法则”的应用 

目前，在缺乏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为使法官运用主观判断更为规范，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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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经验法则”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作用。在司法审判中，“经验法则”是法官对案件有关部分进

行主观判断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应用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灵活性。为更好地展现法则应用，可以借助

司法案例分析，有效还原并归纳出“经验法则”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应用路径。 
(一) 判断证明力大小，确定否认的成立 
运用“经验法则”判断原告证据证明力大小，并确定被告是否成立否认，核心是坚持公平对待原被

告双方，平衡双方利益，保持证明力大小与否认标准高低相互对应。民间借贷案件中，被告是否成立否

认与原告对其主张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密切相关。首先，满足“一贯性”要求的原告证据才具有较强证

明力。证据的“一贯性”要求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在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

整的证据链，从而支持其诉讼请求[9]。另外，被告构成否认需要满足说明或提供的证据达到让法官合理

怀疑的程度，使得事实陷入真伪不明这一标准[10]。结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 15 条第二款规定，被

告进行否认需要对尚未实际发生的借贷行为作出合理说明，亦可提供证据证明。 
案例一：被告乙向原告甲先后出具两张金额均为 2000 万元的借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甲向乙

转款合计 1200 余万元。甲称剩余借款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乙，但未提供支付能力、资金来源、财产变动情

况、支付方式等方面的证据。乙承认出具了借条，但主张甲未交付剩余借款，并提供证据证明双方通常

以转账方式支付 1。 
案例二：被告乙是原告甲的姐姐，2009 至 2011 年因健康问题向甲借款 3 万元，留下借据并备注“甲

同意乙及其配偶丙共同偿还”。2013 年，甲得知乙与丙离婚后，起诉要求乙、丙共同偿还借款并承担诉

讼费用。乙对借款无异议，但丙质疑借款真实性，认为甲与乙是亲属，且乙未提供相关医疗证明支持借

款用途 2。 
案例三：被告乙向原告甲出具了四张借条，本金合计 15 万余元。甲主张乙偿还借款，并提供聊天记

录、支付能力证明以及双方交易习惯等证据。交易习惯为：甲提供借款时，乙出具借条；乙偿还借款后，

甲开具收据作为借条失效的凭证。乙辩称，2016 年 5 月虽出具 6 万元借据，但仅收到 2.5 万元，实际收

到借款本金为 12 万余元 3。 
案例一、二中，原告证据证明力弱，被告成立否认的标准低。案例一中，原告主张几千万余元的大

额借款为现金交付，属于一个不寻常的借款交付，其必须提供充分证据反映自身的支付能力、资金来源、

财产变动等情况，以证明大额现金交付事实。本案中原告并未实现，证据不能达到“一贯性”使得被告

成立否认难度降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借款仅使用了转账方式，并作出合理说明，成功令法官对现

金交付产生合理怀疑。案例二中，原告仅提供了借条作为主张依据，在被告、原告以及被告之间存在亲

缘和前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该单一证据的证明力远远不够。虽然被告一方对借款的各项事实予以承认，

但这并不会妨碍其他被告对借款事实进行否认。被告与原告构成亲姐妹关系，属于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

且本案缺乏有关借款用于医疗的证据。这样的说明增加了法官对借款发生与否的怀疑，使事实陷入真伪

不明，构成了否认。 
案例三中，原告对借贷事实存在的证据及说明非常完善，证据证明力强，使得被告达到否认的标准

升高。原告不仅提供了所有借条，还提供了双方聊天记录、自身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以及完整的交易记录

和交易习惯等证据，呈现出“一贯性”。被告虽然对原告未全款交付作出说明，但未出示能支撑自身说

法的证据，无法使法官对借款事实产生合理怀疑，不能成立否认。 
(二) 审查胁迫事实真伪 

 

 

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2613 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2江西省万安县人民法院(2014)万民一字第 156-4 号一审民事裁定书。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新民申 1215 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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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胁迫事实存在与否的关键问题在于：对于被告应当采取否认标准还是抗辩标准？抗辩指被告在

承认原告主张的事实基础上，提出新的事实或法律关系以排斥原告的诉讼请求，此时被告需要承担举证

责任，提供证据支持其抗辩主张[11]。否认与抗辩存在根本性区别。被告否认存在借贷关系，包括否认合

意以及行为，是在对原告请求原因的否定，否认的事实和请求原因相互冲突，被告并不会因否认未成立

而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当被告主张存在胁迫时，实际上是对借贷合意、借贷行为、借贷关系的

一系列否定，并不是建立在承认原告主张的合法借贷事实基础上的否定。因此，如果被告主张借据为胁

迫情形下所订立，法官对被告的证据和说明进行判断应采取否认标准，而非抗辩标准。在明确这一前提

后，才能运用“经验法则”对胁迫事实的存在性加以认定。 
案例一：甲(一审原告)向法庭提供由乙(一审被告)书写的借条，请求乙偿还借款 10 万元。乙主张借条系

在甲胁迫下订立，声称在胁迫过程中被甲持刀失手捅伤，并提供伤口照片及医院当日的就诊记录作为证据 4。 
案例二：二审中，法官要求被告乙解释借条中有关利息的问题，乙则称其因受原告甲胁迫出具借条，

其中所有信息由甲单方决定。甲通过电话、短信骚扰等“软暴力”方式施压，但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造

成伤害。本案中，乙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 15 余年的社会工作经验和良好教育背景 5。 
案例三：原告甲提交借条和收据证明借贷关系，被告乙称借条系受甲胁迫出具，并在二审中提交出

警记录和门诊收费单据，以证明其在胁迫过程中受伤后报警并就医。但出警记录显示乙与警员简单沟通

后，便要求其离开，门诊单据仅显示乙次日挂号就诊。另外，乙在借条签署后两个月与甲登记结婚 6。 
上述案例一的判决书针对胁迫事实认定部分载明：“被告抗辩不成立”，表现出法官错将抗辩标准

作为前提。被告已经通过证据和说明将借贷事实拉低至真伪不明，实际完成了否认构成。案例二中被告

不能成立否认，被告对签订借据有明确的认识且属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实施的行为对被告而言至多

为骚扰，并无胁迫意味可言。案例三中被告明显不能构成否认，虽然被告提供了证据，但其无法合理说

明证据与胁迫事实的关联性，无法动摇借贷事实的真伪性；其次，被告在借贷发生之后，短时间内与原

告结婚，明显与存在胁迫的事实发展情况不符，违背社会一般人的认识。 
(三) 确定申请鉴定权的归属 
认定申请鉴定权的归属，正确的思路是：在被告主张借据中字据为虚假、伪造的情况下，应当由被

告向法庭申请司法鉴定；在被告仅否认借据中非实质性、细节性问题存在不一致时，原、被告双方均有

权申请司法鉴定。但是，有学者认为，在被告主张借据中字据为虚假、伪造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承担

启动笔迹鉴定程序的责任。这一观点的理由是：被告所反驳的是借款行为本身，而非原告的具体声明，

原告需要通过相关证据来支撑自己的立场。按照这一逻辑，原告必须采取行动，对字据进行鉴定以证实

自己的主张。若原告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可能会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而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12]。 
案例一：被告乙对借条中“每日 4%”违约金条款提出异议，称该内容系第三人私自增设，双方未约

定违约金，遂申请笔迹鉴定，法庭准许并指定鉴定所执行 7。 
案例二：被告乙、丙向法庭申请对借条上的“甲、乙、丙”签名和“乙公司、丙公司”印章，以及

甲、乙的个人印章印文与借条正文手写部分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法庭准许并指定鉴定所

执行 8。 
案例三：被告乙、丙向法庭申请对借条中乙的签名进行真伪鉴定，法庭准许并指定鉴定所执行 9。 

 

 

4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 133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5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再 33 号再审民事判决书。 
6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民申 773 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7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湖商终字第 183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8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甬商终字第 569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9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常民终字第 377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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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案例，该观点存在误区。在被告否认签名等字据并非自己所为的情况下(如案例二、三)，实

际上是在否认不存在借贷关系，包含否认借贷合意和借贷行为，因此被告不仅在否认借款事实本身，也

间接地在否认原告的还款主张，此时被告需完成否认的构成，原告才会承担相关证明责任。否认的标准

是将借贷事实拉低至真伪不明状态，令法官对事实存在产生合理怀疑，而被告仅凭质疑签名的真实性和

补充说明并不能达到否认的标准，需要申请司法鉴定为质疑提供证据支持。若鉴定确实非被告书写，则

被告构成否认，原告需继续提供证据以支持主张；若鉴定为被告书写，则被告应寻求其它证据以求构成

否认[13]。除此以外，在被告仅否认利息、日期、时间存在不一致等非实质性、细节性问题时(如案例一)，
表明被告已然承认借贷和欠款事实的存在性，此时为准确还原法律事实并提高审判效率，原、被告双方

均有权申请司法鉴定。 

5. 结论 

综合以上讨论，在涉及借据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应当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充分采用“经验法则”开

展事实认定。首先，判断原告证据证明力大小，要看证据是否达到“一贯性”，只有达到“一贯性”要求

的原告证据才有较强证明力；其次，坚持被告构成否认的标准，即否认需要满足说明或提供的证据使法

官产生合理怀疑，令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最后，按照证明力大小与否认标准高低相对应原则，原告

证据证明力弱，则被告否认标准降低，原告证据证明力强，则被告否认标准提高，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以认定被告针对原告的主张是否成立否认。 
在被告主张借贷关系成立出于原告或第三人胁迫的案件中，法官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和说明应采用否

认标准而非抗辩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再结合原告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判断被告否认的构成。如果被告构

成否认，应当认定胁迫事实存在。 
在被告主张借据中字迹属于伪造的情况下，司法的难题是确认哪一方有权申请司法鉴定。一方面，

被告不承认签名等字据的真实性，实则是在否认原告的请求原因，为确认否认成立与否，仅被告能够行

使申请司法鉴定权；另一方面，被告仅否认利息、违约金、时间、日期等非实质性、细节性问题，实则反

映出其对借款事实存在表示肯定，为准确还原法律事实，双方都有权向法庭申请司法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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